
南通弘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
喷塑加工铜排、铝排、铁排扩建项目（一阶段）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咨询会意见纪要

2025年10月13日，南通弘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并主持召开了该公司“喷塑加工铜排、铝排、铁排扩建项目（一阶段）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咨询会，验收产能为铜排1700件/a、铁排1700件/a、铝排1000件/a，表面处理共3.4万m²，碳解工序暂未建设。会议邀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小组（名单附后），对该项目的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进行了技术咨询。

专家小组成员通过现场踏勘、资料查阅、听取汇报、质询、讨论等形式，了解了本项目建设期环保工作的落实情况，现场查看了项目总体布局及环保设施建设等情况，对照环评文件、审批意见、验收监测报告，提出如下存在问题或需整改的意见：

严格按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》编制要点及大纲规范要求，进一步完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，补充完善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图片。

补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及报备情况；对使用的原辅材料、生产工艺、设备设施、车间实际布局、环保设施等的环评内容与实际建设情况分别进行核实，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）完善变动分析报告和对照分析表2-6。补充使用蒸汽发生器情况说明，补充相关技术参数。

根据本次验收产能和实际用工数、用水量等实际情况修改完善项目水平衡图2-1，补充纯水制备过程，明确浓水去向。企业应从源头加强各股废水的分开收集和处置；表三细化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描述和污水设施一览表。

表三补充废气风冷前后温度，核准实际装填量完善更换周期核算，规范化设置采样口，对照环评及相关管理要求完善符合性分析；企业应关注废气设施运行，建立设施运行台账和活性炭更换记录，按照通环办〔2023〕115号文要求及时登记废活性炭，确保满足管理要求和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

对照苏环办〔2024〕16号文等规范要求加强危废仓库建设与管理；对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18599-2020)等要求加强一般废物的收集和处置，建立处置台账。

表五补充质控单；补充监测点位图；表7-1补充验收监测期间企业其他产品生产工况，补充各产品物料消耗；补充活性炭吸附设施处理效率符合性分析；企业应关注废水、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效率和污染物排放总量。

完善项目实际平面布置图、雨污管网图、排污许可证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证、危废处置协议及处置资质、一般废物处置协议、污水清运协议等相关附图、附件。

建议：企业在确认完成上述整改的前提下方可通过验收。企业需严格履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主体责任，在整改完善的基础上，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有关程序开展后续的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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